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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6月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全文如下：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印度共和国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于二00

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与瓦杰帕伊总理举行了会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央军委主席江泽

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分别会见了瓦杰帕伊总理。会

谈和会见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两国领导人对近年来两国关系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各自的发展，而且对本

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贡献。双方回顾了两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中印是世界上两个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悠久的文明、独特的历史和相似的奋斗目标。双方注意到，占世界人口三分

之一的两个国家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对确保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 

 

　　双方一致认为，中印存在着发展睦邻关系的共同愿望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同意充分挖掘巨

大潜力，抓住有利机遇，深化互利合作。两国友好合作符合中印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需要，符合

促进地区与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也符合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利用全球化积极因素的需要。双方确

认将遵循以下原则，进一步推动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关系： 

 

　　（一）双方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以及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两

国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二）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双方在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有着广泛共

同利益，双方都希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增进相互理解，实现更加广泛、密切的合作。 

 

　　（三）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互不为威胁，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四）双方同意，从根本上加强两国在各层次、各领域的双边关系，同时通过公平、合理及双

方都可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分歧。有关分歧不应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 

 

　　双方同意开展经常性高层交往，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拓展双边关系。双方认为，

为深化在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与对话，两国外交部长有必要每年举行会晤。双方还同

意，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府各部委、议会及政党之间的人员往来和友好交流。 

 

　　双方欢迎近年来两国经贸合作的积极势头，一致认为，不断开拓和深化中印经济合作对加强双



边关系至关重要。 

 

　　双方一致认为，两国现有经济互补性为双方进一步增进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开辟了广阔

前景。为促进经贸合作，双方将根据本国法律法规和国际义务，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贸易和投资方面

存在的障碍。双方重申中印经贸科技联合工作组部长级会晤的重要性，同意在年内召开下一次（第

七次）联合工作组会议。 

 

　　双方将成立由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负责研究两国扩大经贸合作的潜在互补关

系。该小组还将制定今后５年中印经贸合作的发展规划，以鼓励双方企业界扩大合作。该小组将于

２００４年６月底之前，向两国政府提交有关全面经贸合作措施的研究报告和建议。 

 

　　为加强在财金领域的对话与协调，两国将建立财政金融对话与合作机制。 

 

　　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印两国，而且符合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利益。双方将就此问题展开定期对话。 

 

　　两国将促进文化、教育、科技、媒体、青年和民间交流，巩固历史和文化联系。双方同意在两

国首都互设文化中心并为此提供便利。 

 

　　双方将努力加强空中和海上直航、旅游、交换双方同意的共有河流的汛期水文数据，促进农

业、乳制品、食品加工业、卫生和其它领域的合作。 

 

　　双方同意，两国国防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应该得到加强。这将有助于增进和深化两军之间的相互

了解和信任。双方确认，将加强两国国防部长以及军方各层次的互访。 

 

　　双方就中印边界问题交换了意见，阐述了各自立场。双方重申愿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公正合理

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在最终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

与安宁，并重申致力于继续执行为此目的签署的有关协定，包括澄清实际控制线。 

 

　　双方同意各自任命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 

 

　　印方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

的政治活动。中方对印方的立场表示赞赏，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制造“西藏独立”的

企图和行为。 

 

　　印方忆及印度是最早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国家之一，其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对印方

的立场表示赞赏。 

 

　　中国和印度认识到维护世界和平的首要意义。这是包括中印两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前提。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作为两个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688


